苏州市区廉租住房与公共租赁住房
并轨供应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的通知》、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全面推进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的实施意见》、《苏州市住房保障实施办法》、《苏州市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办法》和《苏州市区廉租住房保障实施细则》等文件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在本市城区（姑苏区）范围内，符合现行住房保障条件的城市中等偏低收入以下住房困难家庭以及城市新就业无房人员和在城市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适用本细则。
吴中区、相城区、吴江区、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区可根据本辖区实际情况参照执行。
第三条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全市住房保障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负责城区住房保障工作的具体实施。
第二章  并轨方式
第四条  本细则所指廉租住房是指政府以实物配租的方式，向符合本市现行住房保障条件的最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提供的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政策性租赁住房。
公共租赁住房是指政府筹集或提供政策支持，限制套型面积、供应对象和租金标准，供应给城市中等偏低收入以下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人员、外来务工人员等租住的保障性住房。
第五条  市区将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合并管理、并轨运行，统一归类为公共租赁住房（以下简称公租房），遵循房源统筹供应管理和梯度保障的原则，简化租赁途径，分类实施保障。
第六条  公租房资格准入和申请受理程序等，均参照现行的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各项政策不变。政府投资的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筹集实行统筹建设、并轨运营，统一按照公租房进行管理。
第三章  供应对象
第七条  公租房供应对象为本市城区（姑苏区）范围内，符合现行住房保障条件的城市中等偏低收入以下住房困难家庭以及城市新就业无房人员和在城市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
第八条  公租房优先供应城市最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和城市中等偏低收入以下无房家庭，具体配租条件由住房保障主管部门依据相关政策按届时房源、对象等实际情况进行摇号配租。
第九条  公租房实行轮候配租制度，已登记的申请家庭配租公租房，应当按照规定的轮候方式公开进行摇号配租，配租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布。 
第十条   城市新就业无房人员和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主要是通过企事业单位和其他机构建设筹集的公租房解决基本居住需求。
在城市中等偏低收入以下住房困难家庭应保尽保的基础上，公租房覆盖面将逐步扩大到城市新就业无房人员和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
第四章   建设标准、租金标准和租金减免
第十一条   公租房按照“计划分别上报、项目统一规划、后续统一管理”的原则进行统一建设。要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原则，通过新建、配建、改建、收购、长期租赁等多种途径增加公租房房源。
第十二条  政府投资建设的公租房项目应按城市规划设计要求配建商业服务设施，统一管理经营，租金收入和其他经营收入专项用于公租房建设。
第十三条  公租房的建设应当符合相关规定，合理确定套型结构，进行相应的室内装修，配备必要的生活设施，满足基本居住需求。
第十四条 公租房租金的制定，应当以保证正常运营和维修管理、偿还贷款本息为原则，综合考虑住房市场租金水平和供应对象的支付能力，按照不同地段、不同房屋类别等因素合理确定。
政府或社会福利机构投资建设的公租房租金实行政府定价，租金标准按照同一时期、同一地段、同一品质普通商品住房市场租金的70%左右确定。
具体租金标准由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住房保障主管部门根据住房市场平均租金价格，按古城内、古城外和成套、非成套等因素分别测定并核准，按年度实行动态调整、公布。
公租房租金不包括承租人租赁期间实际发生的物业（管理）服务费和水、电、气等费用。涉及部分承租人享受的物业（管理）服务费等减免或政府补贴待遇的相关优惠政策，另行明确。
第十五条   城市中等偏低收入以下住房困难家庭承租公租房实行分类租金减免政策。
最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承租住公租房，按市场平均租金95％的比例实行减免。
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承租公租房，按市场平均租金50％的比例实行减免。
中等偏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承租公租房，按市场平均租金30％的比例实行减免。

第五章   租赁管理
第十六条  承租人应签订《苏州市城市居民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一般为三年。承租人签订合同时应当参照市场惯例一次性缴纳租赁保证金，以保证租赁合同的正常履行。
租赁合同期满或终止，无违约责任的退还保证金本金，违约的可从保证金中抵扣应承担的相关费用。
最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可以免缴纳租赁保证金。
第十七条  承租人承租公租房后不得对住房进行二次装修，改变房内原有使用功能和结构。承租期内的设施损坏与维修由承租户负责，费用自理。
第十八条  城市中等偏低收入以下住房困难家庭租赁公租房实行年度复审制度。住建部门负责组织住房情况的年度复审工作，民政部门负责组织做好收入情况的年度复审工作。经年度复审不再符合保障条件的，应当退出已承租的公租房。
第十九条  承租人通过继承、受让、购置住房，使家庭的居住条件得到改善，人均住房面积超过政策规定的住房保障面积的，应无条件退出已配租的公租房。
对于承租人配房时曾上交的公有住房，可参照政府部门确定的直管住房使用权有偿转让指导价给予一次性补偿了结。
第二十条  最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租住公租房后，因家庭经济收入增加而脱保但未超过低收入线标准的，以基本租金为基准上调10%，以后每年按此标准上调，但上调租金最高不超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租金标准。
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租住公租房后，因家庭经济收入增加而超过低收入线但未超过中等偏低收入线标准的，以基本租金为基准上调10%，以后每年按此标准上调，但上调租金最高不超过中等偏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租金标准。
中等偏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租住公租房后，因家庭经济收入增加而超过中等偏低收入线标准且无法退房的，实行基本租金，以后租金以基本租金为基准每年上调10%，但上调租金最高不超过市场租金标准。
第二十一条  承租人在租赁期限内死亡的，共同申请人可按原租赁合同继续承租，但需确定新的承租人，并变更租赁合同，租赁期限按原有合同的剩余时间计算。
第二十二条  加强公租房保障资格监管和住房使用情况巡查，对经审查不再符合现行住房保障对象条件的，按照相关文件规定执行。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三条  承租人将所承租的公租房私自转借、转租、改变用途的，或无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未居住的，或累计6个月以上未缴纳租金的，或不再符合租赁条件的，出租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收回其承租的公租房，承租人应当承担合同约定的相关责任。
承租人拒绝履行合同义务或有关规定的，由出租人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强制执行。
第二十四条  住房保障主管部门、住房保障实施机构及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依法依纪追究行政责任；涉嫌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城市新就业人员和外来务工人员租住公租房的租金标准与退出机制可参照上述细则进行。
第二十六条   以往规定与本细则不一致的，以本细则为准。本细则自2014年9月1日起施行。
